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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参加高水平
国际学术会议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

校行发研究生字〔2019〕10号

为促进我校研究生开展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，进一步

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不断提升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

国际影响力，学校决定设立专项经费，资助研究生参加高

水平国际学术会议。

一、资助对象和基本要求

1.资助对象为湖南师范大学在籍全日制非带薪学术型研

究生。

2.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应为学院认定的本学科领域高水

平的重要学术会议，会议的主题应与申请者所学专业领域

紧密相关。

3.资助对象应向会议提交学术论文，且论文被接受进行

会议报告和报展。资助对象应为论文的第一作者（或者导

师为第一作者，学生为第二作者）。论文署名为湖南师范

大学。每篇论文原则上只资助一名研究生参会。

4.资助对象应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，具备用外语进行学

术交流的能力。

5.受资助者回国后需在校内进行一次公开学术报告。

6.资助对象应品学兼优，遵纪守法，未出现违法违纪现

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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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资助内容及资助经费限额

资助的项目主要包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往返旅费、会

议注册费、签证相关费用、住宿费等。学校资助经费额度如

下：会议地点在欧洲或美洲的资助总额不超过 1万元人民币

/人；会议地点在大洋洲或非洲的资助总额不超过 0.6万元

人民币/人；会议地点在亚洲的资助总额不超过 0.4万元人

民币/人；会议地点在国内的资助总额不超过 0.2万元人民

币/人。

不足部分由导师、学科、学院负责解决。

三、申请与审批程序

1.申请资助的研究生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

料：

（1）《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出境参加国际学术会

议申请表》；

（2）会议正式征文通知；

（3）论文录用函和大会邀请函；

（4）录用论文纸质文档或电子版；

（5）外语水平证明；

（6）经费预算。

2.学院对研究生的申请进行审核并签署审核意见。学院应

重点对研究生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内容、在所属领域会

议的级别、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表现等情况进行审核。

3.学院将审核通过的申请人名单及申请材料提交研究生

院。提交时间为每个月的第一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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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研究生院对学院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评审，确定资助

名单并公示。

四、资助经费支付使用办法

1.受资助研究生应在回国后一个月内持以下材料，并按

财务报账要求整理相关票据到研究生院审核签字。

（1）会议日程安排（含有本人发言或报告的日程页复

印件）；

（2）护照首页及标有出入境日期页面的复印件；

（3）参加国际会议的总结报告；

（4）参加学术会议的新闻稿（附参会情景照片 4张以

上）；

（5）校内学术报告相关资料；

（6）批准资助项目的相关正式发票原件（所有发票背

后需有导师和本人签字；机票原件需随发票，国外电子机

票应附登机牌）。

2.上述材料经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，获资助者持相关审

批件到学校财务处报销相关费用，费用报销标准按照学校

财务处规定执行。

五、附则

1.资助对象在国外期间要遵守国家的外事纪律，维护国

家安全，保守国家机密，按时回国。

2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原

《湖南师范大学资助博士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

